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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快遞 

財政部發布「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8

條之 2 相關處罰規定 

 

財政部因應 113 年 8 月新增「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

稱營業稅法）第 48 條之 2 規定，於 11 月 21 日修正「稅務違章案件

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8 條之 2 規

定部分，以及修正「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16 條之 3、第

26 條條文，並自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施行，說明如下： 

 

一. 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

營業稅法第 48 條之 2 規定部分 

稅法條次及內容 違章情形 裁罰金額或倍數 

營業稅法第 48 條之 2

（113.8.7.增訂；114.1.1.施

行） 

營業人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

方式開立、傳輸電子發票，未

依營業稅法第 32 條之 1 第一

項規定時限或未據實將其應開

立電子發票與相關必要資訊及

買受人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財

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

證者，除通知限期補正外，並

得處新臺幣 1,5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罰鍰；屆期未

一、一年內經第三次以上查獲未依

規定時限或未據實傳輸存證，經第

一次通知後，已依限並據實補正。 

處新臺幣 1,500

元罰鍰。 

二、已依規定時限傳輸存證，有部

分未據實傳輸存證者： 

（一）第一次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實。 

處新臺幣 2,000

元罰鍰。 

（二）第二次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實。 

處新臺幣 4,000

元罰鍰。 

（三）第三次及以後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實。 

每次處新臺幣

15,000 元罰鍰。 

三、未依規定時限傳輸存證，或已

依規定時限傳輸存證，全部未據實

傳輸存證者： 

處新臺幣 3,000

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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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或補正不實者，得按次處

罰。 

（一）第一次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實。 

（二）第二次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實。 

處新臺幣 9,000

元罰鍰。 

（三）第三次及以後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實。 

每次處新臺幣

15,000 元罰鍰。 

 

二. 修正「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16 條之 3、第 26 條條文 

⚫ 第 16 條之 3：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8 條之 2 規定應處罰鍰案

件，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營業人經稽徵機關第一次通知限期補正，已依限並據實

補正。 

二、營業人於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通知限期補正或財政

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已據實傳輸存證；其免罰不

計入第 24 條第 1 款規定之違章次數。 

⚫ 第 26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5 日修正發布

之第 3 條之 2，自 105 年 1 月 1 日施行；113 年 11 月 21 日修

正發布條文，自 114 年 1 月 1 日施行。 

 
 

勤業眾信觀點 
 

營業人應依規定時限將其開立電子發票及相關必要資訊傳輸至財政

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以確保買受人正確扣抵營業稅進項

稅額，消費者可即時透過平台或統一發票兌獎APP確認雲端發票及

查詢消費明細，並避免產生相關罰鍰。 

 

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聯絡資訊 

張瑞峰執業會計師 

raymondchang@deloitte.com.tw  

簡嘉宏協理 

achien@deloitte.com.tw 

陳薇文資深經理 

wenwchen@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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